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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发行

人/中国国航 
指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

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的普通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中航集团、

中航控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董事会 指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亿元、万元、元 指 人民币亿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元 

除特别说明外，出现的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形，均因四舍

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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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亿元

（含本数），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额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

流动资金。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

全额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二）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航空业具有显著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是公司实现长期稳

健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公司资本结构严重承压，2022 年末、2023 年末、

2024 年末和 2025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2.69%、89.48%、88.16%

和 87.88%，维持在较高水平。公司经营杠杆较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与财务稳健性。 

2023 年以来，我国民航业保持稳健复苏势头，航空客运需求持续释放，公

司运力投放及经营规模将相应扩大，流动资金整体需求亦将相应增加。作为骨干

央企，公司肩负着打造国家航企名片、服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助力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的重任。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对于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更好服务国家

战略，积极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司以“专业信赖，

国际品质，中国风范”为品牌定位，并始终将保证安全作为首要政治责任和头等

大事，坚守安全红线底线、持续加强安全生产过程管控及关键风险管控。充足的

资金供给是公司扩大业务规模、保障航空安全、提升服务质量的有力保障。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全额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控制有

息负债规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财务稳健性，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以应

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充实公司资本实力，保障业务发展

资金需求，进一步提升机队整体运营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完善航线网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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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对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及“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航线覆盖，巩固公司在

航空运输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公司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及补

充流动资金，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与财务稳健水平，并继续夯实安全工作基础、

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5〕

68 号）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合理安排募集资

金的投入金额与投放进度，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和高效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

风险。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充足的资金供给是公司扩大业务规模、保障航空安全、提升服务质量的有力

保障。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额用于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

资金，将有助于公司控制有息负债规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财务稳健性，

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充实公

司资本实力，保障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进一步提升机队整体运营效率与安全保障

水平，完善航线网络布局，增强对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及“一带一路”沿线市

场的航线覆盖，巩固公司在航空运输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相应增加，

公司营运资金得到充实、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提升

财务稳健性，改善盈利能力、增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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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慎分析论证，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有利于满足公司业

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优化资本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提高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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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编制基础 

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法规编制的。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和存放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50 号文)核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2023 年 1 月 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 8.95 元

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675,977,65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94.35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949,999.99 元(含增值税)后募集

资金人民币 14,999,049,994.36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含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6,983,407.03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93,016,587.32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99,049,994.36 元已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全部到账，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3)第 00005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93,016,587.32 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120,559,610.35 元，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已

完成销户。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复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票,以 5.09 港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H 股普通股

392,927,308 股，截止 2024 年 2 月 7 日，募集资金总额港币 1,999,999,997.72 元

已汇入 H 股募集资金账户，以实际资金划至 H 股募集资金账户日港币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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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1,816,859,997.93 元。此等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港

币 1,230,193.93 元(不含增值税，折合人民币 1,117,545.07 元)后，本次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港币 1,998,769,803.79 元(折合人民币 1,815,742,452.86 元)。上述募集

资金已完成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4)第 00030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港币 1,998,769,803.79 元。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已完成销户，

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已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三）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

核意见的通知》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国际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62 号)

同意，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人民币 7.02 元/股的

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854,700,85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中国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全

部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999,995.08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

币 1,000,000.00 元 ( 含增值税 ) 后，本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5,998,999,995.08 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含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4,158,363.63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95,841,631.45 元。上述募集

资金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全部到账，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4)第 00225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累计使用人民

币 5,973,146,757.25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9,910,724.79 元。具体情况

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5年 9月 30

日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首都机场支行 
11050160510009888888 5,998,999,995.08 29,892,765.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0200006029200089362 - 17,9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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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前述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二《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及附件三《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1.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93,320,020.31 元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其中包括前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引进 22 架飞机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人

民币 2,591,693,257.54 元，以及前期已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人民币 1,626,762.77

元(不含增值税)。 

就前述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

核查意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前述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进行了

审核，并出具了《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

字(23)第 E00008 号)。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2. 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港币 1,998,769,803.79 元。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已完成销户，募

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已全部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3.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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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前期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引进 17 架飞机项目的

实际投资金额人民币 2,136,478,307.64 元。 

就前述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公司前述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和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5）第 E00319

号）。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 A 股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引进 22 架飞机项目及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

金。由于本公司的收益来自于机队整体运营，该等项目实现效益无法独立核算。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 H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该等项目实现效

益无法独立核算。 

（三）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引进 17 架飞机项目及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由于本公司的收益来自于机队整体运营，该等项目实现效益无法独立核算。 

五、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无。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募集资金 



 

5 

无。 

（三）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2,694,874.20 元，后续本公司将按计划将前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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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99,301.6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99,301.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引进 22 架飞机

项目 
引进 22 架飞机

项目 1,079,301.66 1,079,301.66 1,079,301.66 1,079,301.66 1,079,301.66 1,079,301.66 -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   不适用 
合计 1,499,301.66 1,499,301.66 1,499,301.66 1,499,301.66 1,499,301.66 1,499,301.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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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向特定对象发行 H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港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876.9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9,876.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99,876.98 199,876.98 199,876.98 199,876.98 199,876.98 199,876.98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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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9,584.1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7,314.68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37,354.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引进 17 架飞机

项目 
引进 17 架飞机

项目 419,584.16 419,584.16 417,314.68 419,584.16 419,584.16 417,314.68 (2,269.48)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   不适用 

合计 599,584.16 599,584.16 597,314.68 599,584.16 599,584.16 597,314.68 (2,269.48) -- 

 


